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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“4·16”较大火灾事故调查报告

2021 年 4 月 16 日 11 时 50 分许，位于丰台区西马场甲 14

号的北京福威斯油气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福威斯油气公司）

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发生火灾爆炸，事故造成 1 人遇难、2 名消防

员牺牲、1 名消防员受伤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1660.81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市委、市政府和应急管理部高度重视，相关领

导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，指挥部署灭火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工

作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消防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参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市政府成立由市应急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发展改

革委、市总工会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和丰

台区政府组成的火灾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市纪委市监委同步参

与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调查组委托应急管理部消防救

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、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电池安全

实验室、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、北京理工大学爆

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、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对有关

物证开展检测分析；聘请火灾调查、物证鉴定、爆炸科学、电气

系统、建筑防火、锂电池安全、电化学储能等领域专家成立专家

组，对事故原因开展技术分析。

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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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检测鉴定、仿真模拟、

专家论证等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针对事故暴露出

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建筑情况

事发地点位于丰台区西马场甲 14 号，土地使用权人及房屋

产权人为北京首带宝利工贸有限责任公司，2004 年 4 月取得房

屋所有权证，建筑面积 56950.3 平方米；2009 年 3 月取得国有

土地使用权证，地类为工业用地，使用权类型为划拨，土地使用

权面积为 200363.92 平方米。

2004 年 1 月，北京集美家居市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集美

家居公司）下属北京市定慧桥集美家具城市场有限公司陆续租用

丰台区西马场甲 14 号院内全部建筑和场地，经营集美家居大红

门店。事发前，建筑面积经改扩建增加至 208102.55 平方米。集

美家居大红门店院内主要有 8 个场馆及其它配套建筑。事发建筑

位于 1#馆东侧院内，主要包括北楼、南楼两栋砖混结构建筑，

南北楼之间建有室外地下电缆沟。

北楼为地上二层建筑，建筑面积约 1060 平方米。一层分别

为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储能室及设备间，集美家居公司自用的 35

千伏变压器室、6 千伏配电室、变配电值班室，二层为集美家居

公司 35 千伏控制柜室。其中：6 千伏配电室有 1 条东西向主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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缆管沟及配电柜；储能室内有 2 条东西向电缆管沟、4 组电池柜

（共 56 列电池簇，使用圆柱形磷酸铁锂电池）。

南楼为地上一层建筑，建筑面积约 245.6 平方米，分别为控

制室、门厅及维修间、西电池间、东电池间和设备间；控制室局

部加装二层。西电池间安装 12 组电池柜（共 48 列电池簇，使用

方形磷酸铁锂电池），东电池间安装 12 组电池柜（共 48 列电池

簇，使用圆柱形磷酸铁锂电池），电池柜底部电缆在电缆夹层内

汇集进入室外地下电缆沟。

南北楼之间室外地下电缆沟长 24 米、宽 1 米，底部距地面

1.6 米，顶部距地面约 0.4 米；沟内敷设电缆 29 根；距北楼 3.7

米处设有一处通风竖井。电缆沟在北楼南墙西向东数第 5 个窗户

下方进入北楼地下，在南楼北门东侧地下进入南楼电缆夹层。

（二）事发项目电气系统工作原理

事发项目电气系统分为直流侧和交流侧，通过功率变换系统

（PCS）实现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双向转换。交流侧主要有市电、

集美家居大红门店商户；直流侧主要有光伏发电设备、储能设备

和充电桩。

日间，光伏发电设备优先向集美家居大红门店商户供电，多

余电量可向储能设备、充电桩供电，储能设备也可向商户供电；

上述光伏及储能设备不能满足用电需求时，也可直接使用市电。

夜间，储能电池、充电桩使用波谷电价充电。

（三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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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福威斯油气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96843614396，

法定代表人刘博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09

年 1 月 13 日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门头沟区滨河南路 3 号 389 室；

经营范围包括电气自动化系统、储能充电系统、交直流混合微电

网系统设计等。该公司由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、刘博

（个人）、北京福威斯投资管理中心（刘博控股）和其他个人分

别持股约 40%、33%、24%和 3%。2018 年 8 月，福威斯油气公司

与合肥轩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国轩福威斯光储充

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轩福威斯公司），持有项目部分资产，

法定代表人为刘博，实际无组织机构和人员。

2.北京京丰国威综合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京丰国威公

司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MA01TA0N1B，法定代表人崔

李沛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 2020 年 7 月 1 日，

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永外大红门西马场甲 14 号 155 幢 1 层

BK003 号；经营范围包括电力供应、太阳能发电、集中式快速充

电站、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等。该公司由北京京通国邮新能源有

限公司和福威斯油气公司合资成立。

3.北京丰新电气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丰新电气公司）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102173826J，法定代表人王璞，企

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成立于 1988 年

1 月 19 日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农场路 28 号 22 幢，

经营范围包括专业承包等。该公司具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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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二级、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等资质。

（四）事发项目建设情况

事发项目分两期建设，主要设备包含光伏组件、储能电池簇、

储能集装箱、充电桩等。

1.项目一期建设情况

2017 年 10 月，福威斯油气公司、北京平高清大科技发展有

限公司联合体与集美家居公司签订合作协议，集美家居公司负责

提供安装及运营场地，享受项目优惠电价；福威斯油气公司负责

项目投资建设以及光伏、储能、充电设施等设备采购及安装，相

关设施所有权归该公司所有；北京平高清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（2020 年 8 月退出项目）负责 6 千伏配电室改造、采购安装储

能控制系统及设备，协助办理项目备案、光伏电网接入和牵头申

请相关补贴等事宜。

2018 年 3 月，北京京电迅捷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出具集美家

居大红门店 6 千伏配电室改造工程设计图纸，丰新电气公司进行

土建及电气施工。

2019 年 4 月，项目一期正式投入运行，设备主要包括 1.4

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、4 兆瓦/12 兆瓦时储能以及充电桩等。

2.项目二期建设情况

2020 年 5 月，丰新电气公司进行事发项目二期储能升级改

造，工程涉及南楼电池间、设备间及室外地下电缆沟等；事发前，

已建设 2 兆瓦/28 兆瓦时储能。7 月，福威斯油气公司与北京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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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国邮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京丰国威公司，负责事发项目二

期光伏建设、收购福威斯油气公司及国轩福威斯公司持有的事发

项目资产；京丰国威公司与集美家居公司等单位签订用能协议、

场地使用协议。11 月，京丰国威公司委托四川华伦电力工程有

限公司在集美家居大红门店部分屋顶布置 1.6 兆瓦分布式光伏

发电系统；2021 年 1 月，光伏组件安装完成，事发前正在进行

调试。

经查，事发项目所用电池均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

司生产，并提供有电池检测材料。事发前，京丰国威公司已开展

事发项目相关资产评估工作，尚未完成资产收购、交割。

截至事发时，项目产生的电能均供集美家居大红门店使用；

2019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，集美家居公司向福威斯油气公司账

户汇入电费约 932.99 万元。

（五）项目备案情况

2018 年 4 月，福威斯油气公司向丰台区发展改革委备案“集

美家居大红门店直流光储充一体化工程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”和

“集美家居大红门店直流光储充一体化工程新建电动汽车充电

桩项目”，建设 1.4 兆瓦屋顶光伏及车棚光伏系统和大容量直流

充电桩。

2020 年 9 月，京丰国威公司向丰台区发展改革委备案“京

丰国威综合智慧能源集美大红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”，建设 4

万平方米、容量 4 兆瓦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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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2 月，京丰国威公司向丰台区发展改革委备案“京

丰国威综合智慧能源集美大红门储能项目”，建设规模为 10 兆

瓦/40 兆瓦时的储能电站系统。经丰台区发展改革委核查，该项

目未实施。2021 年 7 月 19 日，京丰国威公司已通过北京市企业

投资项目在线备案管理系统主动撤销该项目备案。

此外，经丰台区发展改革委核查，事故涉及的已建储能项目

属于未备先建项目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经过

2021 年 4 月 16 日 11 时 50 分许，四川华伦电力工程有限公

司谢霞凌等 5 人到南楼查看控制室装修施工进度时，发现南楼西

电池间南侧电池柜起火冒烟，随即使用现场灭火器处置，谢霞凌

电话通知福威斯油气公司负责人刘博。

12 时 13 分许，刘博带领陈元中等人赶到现场并从南楼、北

楼拿取灭火器参与灭火，因明火被扑灭后不断复燃，刘博指派陈

元中到北楼储能室切断交流侧与储能系统的连接并停用光伏系

统。12 时 17 分许，刘博拨打电话报警。12 时 20 分许，刘博进

入北楼告知集美家居公司值班电工罗广军断开 6 千伏配电柜与

储能设备之间的开关。

13 时 40 分许，集美家居公司电工刘占革到达北楼值班室，

与罗广军到 6 千伏配电室确认配电柜与储能设备之间的开关已

断开。期间，大量烟雾从南楼内冒出，并不时伴有爆燃。13 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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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5 分许，刘占革到院内查看，发现刘博与消防员在向室外地下

电缆沟内注水，随即进入北楼 6 千伏配电室查看，发现电缆管沟

内充满白烟，未见积水，闻到刺激性气味。14 时 13 分左右，北

楼发生爆炸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市消防救援总队 119 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，先后调派

47 辆消防车、235 名指战员到场处置。市、区公安机关和应急管

理、电力、环卫、生态环境、卫生健康等部门到场协同处置。

12 时 24 分，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南楼西电池间电

池着火，并不时伴有爆炸声，东电池间未发现明火，现场无被困

人员，随即开展灭火救援，并在外围部署水枪阵地防止火势蔓延。

14 时 13 分 16 秒，北楼发生爆炸，造成 1 名值班电工遇难、

2 名消防员牺牲、1 名消防员受伤。23 时 40 分，明火彻底扑灭，

并持续对现场冷却 40 小时。4 月 18 日 16 时 21 分，现场清理完

毕。

（三）火灾直接财产损失

经北京市丰台区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认定，丰台区消防救

援机构统计确认，此次火灾直接财产损失为 1660.81 万元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公安机关结合现场勘查、调查讯问等分析，排除人为故意刑

事犯罪嫌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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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现场勘验情况

经消防救援机构现场勘验，南楼西电池间电池柜整体过火，

南侧西向东数第 5 组电池柜正上方房顶被烧开裂，顶部楼板混凝

土部分缺失，该电池柜区域有最初起火特征。结合相关证人指证，

认定南楼起火部位位于西电池间南侧西向东数第 5 组电池柜北

端电池簇，自下而上第 8-10 层电池模组处。

北楼储能室东西两侧墙体被炸毁并向外飞出，南侧所有窗户

玻璃被摧毁，上方楼板部分塌落；室内储能变流器及控制柜、电

池柜整体向南倾倒；西向东数第 2 组电池柜下端变形最重，电池

柜底座与电缆管沟（连通处未见封堵）的钢质横梁向上弯曲程度

较其他 3 组电池柜严重。现场提取检查的该区域电池柜 7 簇电池

管理系统中，西向东数第 3 簇电池管理系统内的元器件散落移

位、正负极继电器已脱落且盖板缺失，较其它 6 簇损毁严重，认

定该处为最初点火源位置。

南北楼之间的室外地下电缆沟沟底有少量存水，沟内有烟熏

痕迹，底部沉积油状残留物；电缆沟内部分电缆表面有过火痕迹；

电缆沟北端与北楼电缆管沟之间封堵不严、有缝隙，南端与南楼

电缆夹层之间未见封堵。

2.检测鉴定情况

经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天津火灾物证鉴定中心鉴定，南楼

起火部位第 9 层电池模组的负极接线柱向内数第五排最内侧电

池单体发生内短路故障；该电池为方形电池，电极材料符合磷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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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锂电池特征。

经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检测，电池供应商提供的南楼同

型号电池电解液主要成分为碳酸甲乙酯、碳酸亚乙酯和含磷无机

盐组成的混合物；在室外地下电缆沟内土壤（泥状）检出碳酸甲

乙酯，气体检出碳酸甲乙酯及苯系物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。

3.实验分析与仿真模拟情况

经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电池安全实验室对南楼最先发

生故障的方形电池进行实验分析，该电池失控会产生喷射物，主

要为碳酸甲乙酯蒸汽和氢气、甲烷、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等。

经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研究所进行烟雾仿真模拟：

南楼起火后，现场产生的烟雾混合物（含未充分燃烧的磷酸铁锂

电池热失控喷射产物）可通过室外地下电缆沟进入北楼室内电缆

管沟。北楼爆炸前易燃易爆气体浓度约为 31％，总量不少于 280

立方米。

经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对爆炸过

程进行仿真模拟：当北楼内易燃易爆组分（氢气、甲烷、一氧化

碳、碳酸甲乙酯等）达到 200 立方米，并遇北楼储能室内点火源

起爆，仿真模拟得到的爆炸破坏场景与事故现场相符，爆炸当量

为 26 千克 TNT。

4.专家论证分析情况

结合调查询问、现场勘验和物证鉴定等分析，南楼电池热失

控起火系西电池间内的磷酸铁锂电池发生内短路故障所致。



11

结合现场视频、现场勘验和物证鉴定等分析，北楼爆炸符合

体积爆炸特征，认定爆炸性质为气体爆炸；北楼发生爆炸的物质

为南楼磷酸铁锂电池热失控喷射产物中的易燃易爆成分与空气

混合形成的爆炸性气体；起爆点位于北楼储能室内，排除人员活

动产生火源、电池热失控点火的因素，认定点火源为储能室内产

生的电气火花。

经分析，含有磷酸铁锂电池热失控喷射产物的烟雾从室外地

下电缆沟扩散至北楼内，进入高压（标称 720 伏）直流带电状态

的电池系统，导致继电器（位于电池柜底部）动作产生电气火花。

5.事故直接原因

调查组根据消防救援机构现场勘验、检测鉴定、实验分析、

仿真模拟和专家论证情况，综合分析发生事故的直接原因为：

南楼起火直接原因系西电池间内的磷酸铁锂电池发生内短

路故障，引发电池热失控起火。

北楼爆炸直接原因为南楼电池间内的单体磷酸铁锂电池发

生内短路故障，引发电池及电池模组热失控扩散起火，事故产生

的易燃易爆组分通过电缆沟进入北楼储能室并扩散，与空气混合

形成爆炸性气体，遇电气火花发生爆炸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有关涉事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，在建设过程中存在未

备案先建设问题；在事发区域多次发生电池组漏液、发热冒烟等

问题但未完全排除安全隐患的情况下继续运行；事发南北楼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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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外地下电缆沟两端未进行有效分隔、封堵，未按照场所实际风

险制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。

2.有关单位研究部署、督促落实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不够；对

新能源项目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研究不深；开展

安全隐患排查不全面不彻底，对事发项目建设运营维护等过程中

存在的安全风险隐患失察失管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
鉴于上述原因分析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调查组认

定，丰台区“4·16”较大火灾是一起责任事故。

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

1.刘博，福威斯油气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

责任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。2021 年 5 月 24 日，丰台区人民检

察院批准逮捕。

2.帅常生，福威斯油气公司后勤主管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

责任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。2021 年 5 月 24 日，丰台区人民检

察院批准逮捕。

3.陈元中，福威斯油气公司运营与维护岗员工，对事故发生

负有直接责任，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。2021 年 5 月 24 日，丰台

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。

（二）建议追责问责的人员和单位

1.王晓莉，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工委副书记、办事处主任。建



13

议给予诫勉。

2.庞绪明，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工委委员、武装部长兼平安建

设办公室主任。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。

3.卢艳波，丰台区大红门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科长，兼任大

红门街道专职安全员检查队队长。建议给予政务记过处分。

4.伊攀，丰台区大红门街道专职安全员检查队常务副队长兼

第一组组长。建议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。

5.刘磊，丰台区发展改革委法规科四级主任科员，安全生产

工作实际负责人。建议给予诫勉。

6.杜明阳，丰台区发展改革委法规科、资源节约科安全员兼

安全生产检查队队长。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。

7.周方明，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科科长（执法一

大队大队长）。建议给予诫勉。

8.李春良，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一科副科长（执法

一大队副大队长）。建议给予政务警告处分。

同时，市纪委市监委针对事发项目所在地块房屋建筑违法建

设情况向丰台区政府下发工作提醒函；针对新能源项目在确保安

全前提下高质量发展研究不深的问题对有关公职人员分别进行

批评教育或谈话提醒；丰台区纪委责令大红门街道工委、丰台区

发展改革委党组作出书面检查。

此外，京丰国威公司上级单位免去崔李沛京丰国威公司执行

董事、法定代表人职务，给予李静玲行政警告，并对 2 人作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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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。

（三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

1.福威斯油气公司未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，由消防救援机构

依据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2.京丰国威公司未制定并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和消防安

全操作规程，由消防救援机构依据有关规定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

3.针对事故涉及的已建储能项目存在的未备先建问题，由发

展改革部门责令福威斯油气公司整改并依法依规作出处理。

4.针对事发项目储能升级改造工程涉嫌未经专业单位设计

即擅自实施的问题线索，由市规划自然资源部门调查核实，依法

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。

此外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延伸调查发现，丰新电气公司涉嫌

存在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、未独立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专

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，拟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

60 日；该公司部分资质不再符合相应标准要求，拟责令其限期

改正，整改期间不得申请资质升级或增项，不得承揽新的工程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切实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

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安全责任。集美家居公司应依法依规建设并

使用租赁场地和建筑，加强安全管理，加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

整改。福威斯油气公司应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健全事故应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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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预案，加强安全教育和安全检查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。京丰国

威公司应健全公司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分布式能源管理，对于已

安装的屋顶光伏，开展安全评价和检测检验。

（二）完善电力储能设施、场所建设运行管理。市应急局牵

头，会同发展改革、城市管理、规划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经济和信息化、市场监管、消防救援等部门做好指导，相关区政

府依托专业机构对本区暂停运行的储能电站进行安全风险评估，

评定暂停运行储能电站风险等级，提出工作意见。市发展改革委

牵头，市应急局配合，对所有在建项目和未投入建设储能电站项

目，组织专家和专业机构，重新审查建设方案，经评估合格后，

方可进行建设。市城市管理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技术标准，规范

本市电力储能设施设计、施工、验收和运行管理等工作要求。市

市场监管局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建立完善储能电站电池及其能源

管理系统质量管理体系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监督管理。丰台区政府对全区储能设施开展

全面摸排，建立并动态更新基础台账，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全面安

全检查和安全风险评估。市消防救援总队加强电力储能场所消防

监督检查，制定完善储能电站事故处置规范，加强处置演练，进

一步提升储能电站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水平。

（四）持续推进安全发展。城市管理、发展改革、消防救援、

应急管理等部门和丰台区政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把防范

化解安全风险摆在重要位置，规范新型储能选址和布局，建立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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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光伏发电应用的统筹协调管理工作机制，加强相关项目的质量

管理和安全监督；对已建、在建电力储能设施，强化综合分析研

判，及时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严防漏管失控引发事故。丰台区

政府要统筹谋划大红门地区规划建设，有序推动区域性批发市场

全部疏解腾退，推动功能重塑、产业升级和品质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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